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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支持多式联运发展政策 
做好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局（部），有关市属企业： 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

织开展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山东省

交通运输厅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多

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我市第四批多

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，推动我市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，现

将有关通知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市区、功能区交通运输局、发展

改革局（部）要严格落实部省关于加快推进多式联运示范发展

工作要求，高度重视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，落实责任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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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措施，统筹做好组织申报等工作。

二、认真遴选企业参与申报。各县市区、功能区交通运输

局、发展改革局（部）要严格按照国家明确的基本条件、重点

支持方向和省级部门有关通知要求，坚持严格把关、优中选优、

突出重点、务求实效的工作原则，认真组织本辖区内具有申报

条件的运输企业参加申报。如条件不具备，可不参与申报。

三、按时上报申报材料。请各县市区、功能区交通运输局、

发展改革局（部）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前，将申报材料（纸质

材料一式六份，电子光盘文档三份）联合行文上报至市交通运

输局和市发展改革委。参与申报的市属企业可将申报材料直接

报市交通运输局，同时报市发展改革委。

市交通运输局联系人：杨  栋

电  话：8503206    邮  箱：tajtzhysk@126.com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系人：王  涛

电  话：6991720    邮  箱：gyk6991964@163.com 

附件：山东省交通运输厅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组织开展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

泰安市交通运输局 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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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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